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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营造我市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交易环境，树立诚信

守法的投标人形象，本人代表本单位作出以下承诺：

（一）本单位对所提交的企（事）业单位基本信息、企（事）业负责人、

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从业资质和资格、业绩、财务状况、信誉等所有资

料，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分，并对所提供

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
（二）本单位无涉及政府采购活动的违法、违规不良记录，我公司及相关

负责人无因存在重大隐患整改不力、发生有重大社会影响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

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的不良记录；

（三）严格依照国家和省、市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，参加政府采购投标活动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促进廉政建设；

（四）严格遵守即时信息公示规定，及时维护和更新盐城市政府采购网中

与本单位相关的信息；

（五）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，守合同、重信用，自觉维护政府采购交易的

良好秩序，与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其他供应商不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

系，不参与围标串标、弄虚作假、骗取中标、干扰评标、违约毁约等行为；

（六）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；

（七）本单位自愿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依法

检查。如发生违法违规或不良失信行为，自愿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和有

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（处理）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八）本人已认真阅读了上述承诺，并向本单位员工作了宣传教育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

科学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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